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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3HB20
251119
0034

秦皇岛市青龙县马圈子镇
三十六磙子村村委会西侧
200米处露天堆放铁矿、
尾矿，造成扬尘污染，希

望尽快清理。

秦皇岛
市青龙
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经核查，信访人举报的问题地点为青龙县聚隆铁矿有限责任公司的废弃尾矿
料场，位于马圈子镇三十六磙子村西侧200米处。该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于2007年10月通过原青龙县环境保护局验收；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编号为：91130321765163557C001X，有效期：2025年3月12日至2030年3月11
日。该公司以铁矿石为原料，生产铁精粉。2023年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厂内建有一套破碎机、球磨机、磁选机，各工序排污节点均已配套环保治污

设施，废弃尾矿料场，土地为采矿用地，归类为工矿仓储用地。现场检查时
未发现堆放铁矿石，此问题不属实；堆存的尾矿砂防尘网老化破损严重，存
在扬尘污染问题，此问题属实。

部分属实
对裸露的尾矿砂全部进行苫盖，
并制定堆料场整改计划，完善污
染防治设施，减少扬尘隐患。

青龙县已要求该公司对堆存的尾矿砂进行
再次苫盖，减少扬尘污染隐患。立即制定
整改计划，对废弃尾矿料场修建防风抑尘
网，并设置喷淋设施，以减少扬尘污染。
目前，该公司已购买防尘网对裸露的尾矿

砂进行了全部苫盖；按照堆料场标准修建
防风抑尘网工程，正在进行设计施工。

阶段
性办
结

无

28
D3HB20
251119
0008

高建庄村冷轧带钢厂厂内
农业用地约98亩，地下勘

探出填埋有大量建筑垃
圾，担心影响地下水质。

秦皇岛
市山海
关区

涉及利益纠

纷问题
固废

经核查，该宗地目前使用人为秦皇岛鑫汇来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原永恒
正茂冷轧带钢有限公司，2006年1月与山海关区石河镇高建庄村委会签订租赁
合同，该公司已注销），占地位置位于山海关区石河镇高建庄村北，进村路
东侧，院落总占地面积97.95亩，院落内建有彩钢顶钢结构厂房1处，钢结构
库房3处，简易结构平房1排，砖混结构平房1处，并硬化部分地面，核查当日
未发现建筑垃圾堆放及填埋问题。经了解，当年平整场地时因部分地块地面
凹凸不平填埋了部分建筑垃圾。2025年初，区资源规划局接到群众举报，反

映该公司存在违法占地问题。区资源规划局对该问题全面调查核实，于2025
年7月对该公司进行了立案，并于2025年10月委托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
对相关土地破坏情况进行鉴定。2025年11月4日，该鉴定机构对土地破坏程度
进行鉴定，违法占用共计27.67亩，其中该院落内建筑物占地面积21.36亩，
硬化地面面积5.86亩，彩钢棚占地面积0.45亩；填埋建筑垃圾及损坏种植条
件面积4.51亩；剩余65.77亩土地仍用于种植农作物及林木等，种植条件未遭
到破坏。

部分属实
对违规占用农业用地问题依法依
规处理；对非法填埋的建筑垃圾

进行清理。

1.针对违法占用土地问题。待司法鉴定报
告出具后，根据鉴定意见进行处置。如构
成刑事犯罪将依法移交公安部门处置，如
未构成刑事犯罪，将对该宗地符合规划部
分予以罚没，对不符合规划部分予以拆除
恢复，预计于2026年完成。
2.针对地下水水质是否污染问题。2025年
11月21日上午，山海关区生态环境分局同

第三方检测单位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将按
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164-
2020对地下水质进行检测，预计布设7个
地下水监测点，检测因子45个（包含
GB14848-2017 表1全部39项及粪大肠菌群
、总铬、乙苯、二甲苯、苯乙烯、石油
烃）。预计20天能够出具CMA检测报告待
鉴定报告出具后依据鉴定意见进行处置。
如构成刑事犯罪将依法移交公安部门处
置，如果不构成刑事犯罪，及时对污染源
进行专业处置。
3.对该地块进行了勘察，确定存在部分地
块表层填埋建筑垃圾问题。目前，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石河镇政府已进入现场对
建筑垃圾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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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